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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香港公共小巴車主司機協進總會
HK PUBLIC-LIGHT BUS OWNER & DRIVER ASSOCIATION

九龍深水 元州街 340號 2/F　D室
電話：27200072　傳真：27865770

對當局提倡之環保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車輛建議，重申立 ！

1) 只要符合環保要求，對任何燃料、車種，均贊成使用。

2) 供應石油氣／電動車輛代理商，必須有廣泛、周全維修之售後服務及技術支援，免

費培訓／傳授技術，避免轉型而製造維修從業者失業。

3) 確保車輛符合或超過現時業界，對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質素／服務之要求。供應商必須保証因

基本設計／配套錯誤，以致造成損失，山供應商負責賠償／更換。

4) 確保有公平競爭市場氣候，並無壟斷情 出現！

5) 石油氣／電動／歐盟㆔型等，當局認可之環保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公共小巴／學童小巴／旅遊小巴，都

能得到公正、平等之「鼓勵資助」。

6) 政府確保撤消在加氣站內之「紅巴禁區」，容許「暫停載客」進入公路、通過橋樑

「禁區」，方便業界加氣。 此　致此　致此　致此　致

立法會 交通事務委員會 劉建儀劉建儀劉建儀劉建儀主席／委員

環境事務委員會 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蔡素玉主席／委員

主席：張漢華張漢華張漢華張漢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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